
小班健康教案小宝宝不挑食 小班健康活
动教案(实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篇一

男方：__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出生，民族：
_______族，工作单位：_______，现住址：_______。

女方：__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出生，民族：
_______族，工作单位：_______，现住址：_______。

双方于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在_______市_______
区(县)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现因_______原因，自
愿离婚，经双方协商一致，对有关事项，依《婚姻法》的规
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男方_______与女方_______自愿离婚。

二、子女的抚养：

1、双方有一未出生的儿子/女儿，离婚后儿子/女儿随男方/
女方直接抚养生活，由女方/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包括生活
费、教育费、医疗费)_______元，在每月_______号前付清，
直到孩子完成高中教育阶段止。高中教育阶段之后的有关费
用双方日后重新协商。

2、男方/女方(注：指未直接抚养的一方)可在每月的



第_______周星期六起至周日接儿子/女儿随其生活或娱乐。
如临时或节假日的探望，可提前一天由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后可按协商的办法进行探望。儿子/女儿十周岁以上时，探望
权的行使应尊重儿子/女儿的意见，不可强行按本协议执行。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四、离婚后住房的安排：

男方住：______________

女方住：______________

五、其他协议事项：_______

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协议内容如有隐瞒、欺骗、
责任自负。

立协议人：

男方：_______(签章)女方：_______(签章)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篇二

（有子女或怀孕期间无财产分割）

男方： xxx(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
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电话)女方： xxx(写明姓名、性别、
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
电话)双方经过充分考虑、协商，现就离婚问题达成协议如
下(简述双方离婚的原因)：



一、双方在感情上已经完全破裂，没有和好的可能。因此，
双方均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双方是否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

三、因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

四、对外无债务。 男方： 女方：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篇三

怀孕期间一般是不可以离婚的，如果怀孕期间签订而女方不
同意的话那就应该是无效的。《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
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怀孕期间一般是不可以离婚的，
如果怀孕期间签订而女方不同意的话那就应该是无效的。

《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
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
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
此限。”。所以在女方怀孕和分娩后的一年之内，男方是不
可以提出离婚的。

女方在怀疑期间签订了离婚协议书，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的
效力如何，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婚姻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
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
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根据此
条款的规定如果女方在怀疑期间男方提出离婚，那么签订了
离婚协议书一般是无效的，如果是女方提出离婚的或者是法
院认为男方提出的请求是有需要受理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是可以离婚的，双方签订的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也具有效力。

不过，婚姻关系中毕竟还包含了身份关系在内，由此导致的



纠纷，也注定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处理问题时，不能置身
份关系于不顾，简单、全部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解释(二)》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对属于人
民法院应当支持当事人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情形，在明确列
举出的事项中并没有规定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内容，就是
基于这种考虑而设计的。当然，也不是完全排斥这些未明确
写出事项的适用，只是对这几方面的内容，在适用的时候必
须严格限制。个案中如果确实属于应该适用这些规定的，可
以依据《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处理。根据现在的规定，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的，只要是在离婚后一年内提
出的，人民法院都应依法予以受理。但当事人是否有实体上
的胜诉权，要看当事人是否能够证明订立协议时有欺诈、胁
迫等情形存在。否则，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外，
如果当事人在履行此类协议过程中因对方违反约定而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也应依法受理。

离婚协议是否生效，往往是处于离婚边缘的双方当事人关注
的问题。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离婚协议已达成，双方
均签字认可，但在到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办理时，一方反
悔，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另一方是否有权利要求一方必
须执行协议内容，或向法院起诉时，法院是否一定会按离婚
协议判决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离婚协议书是集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抚养关系为一
体的综合书面约定。对于人身关系的约定，即是否同意离婚
的约定，是不能用书面契约来约束的，即法律不会干涉当事
人之间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反复更改，但一旦当事人进
行了要式登记，即办理了相关的离婚登记，法律就对离婚的
事实予以确认。但如果仅仅是双方书面约定好一起办理离婚
手续，但一方反悔，法律上也不会赋予另一方强制执行权，
也不会授予法院有强制认可权。

其次，离婚协议书中涉及的财产关系、以及意见等与人身关
系的意思表示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既然离婚没有成就，



财产、子女的约定自然也没有生效。当事人对离婚协议中的
意思表示是针对当时特定的环境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作出
的。当然，虽然离婚协议没有生效，但一旦签订有过离婚协
议，其协议内容往往会成会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决的重要的
参考依据。因此，不能说离婚协议没有作用。

有的当事人离婚过程是痛苦和漫长的，在反复拉剧式的讨价
还价过程中，可以产生二份甚至若干份离婚协议，当事人最
终会依据最后一份离婚协议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2018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范本

2018怀孕离婚协议书范文

怀孕期间常用的辞职信样本2017

因怀孕辞职报告

怀孕保胎请假条

怀孕的请假条

因怀孕辞职信

员工怀孕辞职信

学生军训期间心得

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篇四

男方：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民族：
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___，现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方：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民



族：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___，现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双方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登记结婚，现
因____________________的原因，自愿离婚，经双方协商一
致，对有关事项，依《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男方_____________与女方_____________自愿离婚。

二、子女的抚养：

1、双方有一未出生的儿子/女儿，离婚后儿子/女儿随男方/
女方直接抚养生活，由女方/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包括生活
费、教育费、医疗费）____________元，在每月_______号前
付清，直到孩子完成高中教育阶段止。高中教育阶段之后的
有关费用双方日后重新协商。

2、男方/女方（注：指未直接抚养的一方）可在每月的
第_______周星期六起至周日接儿子/女儿随其生活或娱乐。
如临时或节假日的探望，可提前一天由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后可按协商的办法进行探望。儿子/女儿十周岁以上时，探望
权的行使应尊重儿子/女儿的意见，不可强行按本协议执行。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1、存款：双方名下现有银行存款共_______元，双方各分一
半，为_________元。分配方式：各自名下的存款保持不变，
但男方/女方应于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前一次性支付元
给女方/男方。

2、房屋：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________________的房地产所
有权归女方所有，______房地产权证的业主姓名变更的手续
自离婚后一个月内办理，男方必须协助女方办理变更的一切



手续，过户费用由女方负责。女方应于_______年_______
月______日前一次性补偿房屋差价_________元给男方。

四、离婚后住房的安排：男方
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方
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协议事项：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协
议内容如有隐瞒、欺骗、责任自负。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交婚姻登记机
关存档备案一份

立协议人：

男方（签名）：

女方（签名）：

x年x月x日

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篇五

怀孕期间一般是不可以离婚的，如果怀孕期间签订而女方不
同意的话那就应该是无效的。 《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
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 怀孕期间一般是不可以离婚的，
如果怀孕期间签订而女方不同意的话那就应该是无效的。

《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
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
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
此限。”。所以在女方怀孕和分娩后的一年之内，男方是不
可以提出离婚的。



女方在怀疑期间签订了离婚协议书，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的
效力如何，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婚姻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
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
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根据此
条款的规定如果女方在怀疑期间男方提出离婚，那么签订了
离婚协议书一般是无效的，如果是女方提出离婚的或者是法
院认为男方提出的请求是有需要受理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是可以离婚的，双方签订的怀孕期间离婚协议书也具有效力。

不过，婚姻关系中毕竟还包含了身份关系在内，由此导致的
纠纷，也注定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处理问题时，不能置身
份关系于不顾，简单、全部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解释(二)》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对属于人
民法院应当支持当事人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情形，在明确列
举出的事项中并没有规定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内容，就是
基于这种考虑而设计的。当然，也不是完全排斥这些未明确
写出事项的适用，只是对这几方面的内容，在适用的时候必
须严格限制。个案中如果确实属于应该适用这些规定的，可
以依据《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处理。根据现在的规定，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的，只要是在离婚后一年内提
出的，人民法院都应依法予以受理。但当事人是否有实体上
的胜诉权，要看当事人是否能够证明订立协议时有欺诈、胁
迫等情形存在。否则，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外，
如果当事人在履行此类协议过程中因对方违反约定而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也应依法受理。

离婚协议是否生效，往往是处于离婚边缘的双方当事人关注
的问题。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离婚协议已达成，双方
均签字认可，但在到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办理时，一方反
悔，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另一方是否有权利要求一方必
须执行协议内容，或向法院起诉时，法院是否一定会按离婚
协议判决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离婚协议书是集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抚养关系为一
体的综合书面约定。对于人身关系的约定，即是否同意离婚
的约定，是不能用书面契约来约束的，即法律不会干涉当事
人之间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反复更改，但一旦当事人进
行了要式登记，即办理了相关的离婚登记，法律就对离婚的
事实予以确认。但如果仅仅是双方书面约定好一起办理离婚
手续，但一方反悔，法律上也不会赋予另一方强制执行权，
也不会授予法院有强制认可权。

其次，离婚协议书中涉及的`财产关系、以及意见等与人身关
系的意思表示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既然离婚没有成就，
财产、子女的约定自然也没有生效。当事人对离婚协议中的
意思表示是针对当时特定的环境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作出
的。当然，虽然离婚协议没有生效，但一旦签订有过离婚协
议，其协议内容往往会成会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决的重要的
参考依据。因此，不能说离婚协议没有作用。

有的当事人离婚过程是痛苦和漫长的，在反复拉剧式的讨价
还价过程中，可以产生二份甚至若干份离婚协议，当事人最
终会依据最后一份离婚协议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